
日前公開支持「佔中」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資
深牧師郭乃弘，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儼然以

「基督教代言人」的態度稱，基督徒在回歸後變得保
守，很多教會領袖只忙於開會及做服務，卻少了時間做

「反省工作」。
他又稱有些「有錢或高官的基督徒」，令牧師彼此不

能暢所欲言，自己身為資深牧師，要「身先士卒」，鼓
勵後起教牧及基督徒參與「佔中」，建立一個「和平、
公義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雷鼎鳴憂日損失16億被抹黑

另一「佔中」支持者、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在節目上
被問到科大經濟系主任雷鼎鳴估計「佔中」會造成每天
16億元的經濟損失，他就抹黑對方是「pro（支持）政
府的」。演藝學院講師陳慧則稱，香港近期連教育及廉
潔也受衝擊，目前看不到其他方法表達爭取普選的訴
求，故決定參與「佔中」。

不過，大批市民致電該烽煙節目，批評「佔中」是在
威脅中央。李先生坦言，香港人要民主公義，但同樣要
安居樂業，他絕對反對「佔中」，強調《基本法》寫明特

首普選要有提名委員會，香港人應在討論中表達意見。

的哥反癱瘓：普選須依基本法

陳先生則指，自己「 搵食車」，一旦中環癱瘓一定
報警處理，又強調特首普選應該按照《基本法》，社會
可以就提名委員會應否擴闊等問題進行討論：「是否不
同意你們所謂的普選就要『佔中』呢？」

基督徒黃太坦言，不認同郭乃弘以牧師身份參與「佔
中」，擔心會把議題牽涉到宗教及影響其他基督徒的觀
點，又批評反對派好多事情反對，令人感到香港「好
亂、好吵鬧」，而香港是內地唯一可以普選的地方，理

應讓它有好的開始，慢慢去行，「我一聽『佔中』就好
反感，好似是威脅。任何 都未出你就『佔中』，感覺
好差」。另一基督徒黃小姐雖稱支持「佔中」，但也希望
發起人不要放棄平和理性地與中央溝通。

錢志健風涼話：可以搭港鐵

錢志健其後承認，「佔中」可能阻礙「部分的士司機
搵食」，「但是否整個中環會遭癱瘓呢？呢個世界有樣
叫港鐵，可以搭到去」。郭乃弘就承認，每個基督徒仍可
以有自己的立場，又辯稱自己是以個人身份參與「佔
中」，而別人強調其牧師身份，自己也「不能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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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是基本法的既定目標，有待根據法律平穩推進。

作為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最終目標，普選不是英國殖民

者賜予的，也不是「民主派」爭取來的，而是香港基本

法明確規定的。普選，連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都是中央根據「一國兩制」方針主動賦予香港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的決定，同意香港特區在

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其後可實行立法會全部議員

普選。今年3月24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

陽重申了中央有關2017年普選的承諾，重申了實行普選

的法律根據。可以說，香港普選正在朝 基本法的既定

目標穩步推進，這本是香港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一件大好

事，值得全體香港市民為之共同努力的。

最近，香港有人倡議，要以「佔領中環」的形式迫使

特區政府在2017年實現所謂「真普選」，在香港社會掀

起了一股政治波瀾，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和擔憂。人們清

醒地意識到，在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佔領中環」

這種非理性、非平和的街頭政治將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怎

樣的後果。廣大市民不得不對倡議者的真實意圖產生疑

惑：「佔領中環」之說究竟是在推動抑或是阻礙普選的

順利開展，究竟是在維護還是在破壞香港的法制與繁榮

穩定？

「佔領中環」的前提能夠成立嗎？

「佔領中環」倡議者固守 一個他們假設的前提：那

就是2017年的普選不是真普選，必須通過佔領鬧市去爭

取「真普選」。人們不禁要問，有關普選的政治諮詢尚

未在香港正式開展，香港市民的訴求還有待廣泛聽取，

普選的具體方案也還沒有最終確定，何以現在就能斷定

未來的普選一定不是「真普選」，而非要通過「佔領中

環」的行動才能爭取到呢？難道少數人的政治判斷就可

以隨意地取代或綁架廣大香港市民的良知嗎？平心而

論，以一種缺乏充分論證的假設結論作為前提，去鼓動

一場影響社會整體的政治行動，很難說是一個負責任的

尊重民意的倡議，該行動的正當性實在值得質疑。

「佔領中環」能達到「真普選」的目標嗎？

「佔領中環」倡議者所鼓吹的所謂「真普選」，其根

據不外乎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

條B款，即「在真正的定期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這種

選舉應該是普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

行，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在這裡，除了

定期選舉、無記名投票等技術性環節外，公約的核心內

容是要求在選舉中體現「普遍和平等」的原則，而沒有

刻意去創設所謂「真假普選」的概念。各締約國只要能

在選舉中體現「普遍、平等」的原則，至於用什麼方式

進行普選在所不計。如果說這就是「真普選」的話，那

麼它的實現也只是有賴於各國按其國情和法律自行確

定，而不會是借助於「佔領中環」這樣的街頭民主方

式。

因為當年英國做出保留的緣故，公約第二十五條B款

至今不具有在香港適用的法律效力，嚴格地說，香港普

選的法律根據是基本法而不是人權公約。雖然基本法承

諾的普選也贊同「普遍、平等」的原則，但是它的具體

實施卻體現了中國香港自身的特色，即基本法所規定的

行政長官要經過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提名委員會本身也是民主政治的產

物，它的運行也遵循民主原則，它同普選所要求實施的

「普遍、平等」原則相輔相成。何以有了提名委員會這

個環節，香港的普選就不是真普選了，就要以「佔領中

環」的行動來逼迫它修改了呢？

至於如何確定提名的民主程序，候選人的數目多少為

宜等問題，原本應該是擺到桌面上來討論的，可以通過

諮詢民意等民主協商方式加以確定。應該在香港社會營

造理性溝通、協商包容的民主氛圍，相信和依賴香港社

會的智慧和良知。能夠設想這樣的問題可以在「佔領中

環」的非理性氣氛中得到解決嗎？

「佔領中環」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歷來是一個法制社會，市民有崇尚、遵守法律的

優良傳統，這也是香港能夠取得繁榮穩定的重要保障條

件。香港法律尊重市民的合法自由，允許經政府批准的

集會遊行，但是未見有許可佔領鬧市、破壞公共秩序、

干擾商貿活動及市民生活的法律存在。相信香港市民的

大多數也不希望看到「佔領中環」的情景真的出現，不

歡迎破壞法制的行為在香港堂而皇之地肆行。倘若「佔

領中環」的倡議者明知自己的主張違反法律、有悖民意

而硬要一意孤行，難道還能說自己是代表民意、維護民

權的民主鬥士嗎？

內地民眾關注香港的發展，祝福香港能夠持續地繁榮

穩定。相信香港市民能夠本 理性、平和、包容的態

度，本 對香港社會整體負責的態度，堅守法治，尊重

民意，妥善處理好這一事件。

有關行政長官人選政治條件

一、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內在要求
喬曉陽主任委員在3月24日的講話中強調，經普選產

生的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堅持同中央對

抗的人不能當特首。這一講話不單是為2017年的行政長

官普選劃出了一條政治底線，也闡明了基本法關於行政

長官人選條件的立法原意。

在各國實踐中，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從來離不開政治

的制約。法律集中體現了國家治理者的政治理念，要

嚴格劃分政治與法律的界限恐怕是不容易的。誠然，

愛國愛港看上去只是一個政治概念，沒有直接構成基

本法的法律規定，但它的確滲透到基本法的核心條款

中，成為基本法不可或缺的內在元素，因為整部基本

法就貫穿了既要維護國家利益又要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這樣兩個根本目標。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不是今天才提出來

的，而是早在20多年前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在起草委員

會內部以及香港社會就達成的一個高度共識，是中央政

府明確的一貫的立場，也是由於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和

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所要求的。

二、行政長官法律地位的內在要求
中國是實行單一制結構的國家，國家權力由中央政府

集中管理，中央有權管治組成國家的所有地區。基本法

規定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

同時又授權香港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而直接連接中央

和香港的關鍵人物就

是行政長官。就法律

地位而言，行政長官

一身而二任，他既是整個特區的首長，是特區政府的首

長，代表香港特區；又是中央任命的一個國家高級官

員，承擔有服從中央、受節制於中央的義務，依法同時

對中央政府和特區負責。怎麼能夠設想一個不愛國愛

港、執意與中央對抗的人可以擔負這樣的雙重角色呢？

不妨認為，特區首長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只能說是對行

政長官最起碼的政治要求。

三、國家憲政體制的內在要求
為什麼說一個在政治上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不能被

認為是愛國愛港人士，不能擔任行政長官呢？那是因為

中央政府是依國家憲法產生的合法政府，是國家權力和

權威的象徵，對內對外代表國家行使職權，其地位受憲

法和法律保障。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所有國民都

有尊重、遵守的義務。倘若執意與中央政府作對，挑

戰、對抗甚至揚言要推翻中央政府，推翻國家現行體

制，則將構成反對和對抗國家憲法的行為，怎麼能夠設

想將堅持這類行為的人歸入愛國者之列、並任命其擔任

國家的高級官員呢？當然，中央政府不應該排斥對自己

的批評，包括來自特區官員的批評，但這種批評應該是

在法律允許的限度內，應是在國家憲政體制的範圍內。

如果無視法律、對抗中央，行為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

難以為法律所容。

四、行政長官就職宣誓的固有要求
行政長官在就職宣誓時莊嚴承諾要擁護基本法，實施

基本法，承擔了領導香港實施基本法的責任。而基本法

明確規定了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這其中就包含 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的義務，受中央政府管

轄、節制的義務。難道這樣莊嚴宣誓的行政長官不應該

是一個愛國愛港人士嗎？難道香港社會願意接受一個在

事後背棄誓言、出爾反爾、與中央作對的行政長官嗎？

實事求是地說，選出一個愛國愛港人士擔任行政長官不

單是對國家有利，而首先是對香港市民、對整個香港社

會有利。相信香港市民的理性和良知會在行政長官人選

標準上做出正確的選擇。

（本文摘自《紫荊》雜誌5月號）

身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本文中從行政長官法律地位的

內在要求和國家憲政體制的內在要求，闡明了為什麼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

士擔任，堅持同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本文並從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政治底線和基本法

關於行政長官人選條件的立法原意，揭示了「佔領中環」的前提是偽命題，指出「佔領中環」

之說阻礙普選的順利開展，破壞香港的法制與繁榮穩定。

「佔領中環」有悖香港社會法治傳統
饒戈平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牧師公然鼓吹 基督徒憂宗教干政

市民炮轟反對派煽「佔中」

梁繼昌劃清界線 撰文批「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尚

未就普選行政長官展開諮詢，港大法律系副教

授戴耀廷等鼓吹「佔領中環」行動而備受批

評。在昨日一電台節目上，有市民質疑反對派

事事反對，已令香港「好亂、好吵鬧」，如今

更以威脅手段爭取他們所謂的「真普選」，更

令人反感。有基督徒更擔心，有牧師公開支持

「佔中」，會令宗教牽涉入政治爭議之中，也影

響了基督徒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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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踢
爆，教協於3月底推出「佔中」通識教材，僅用1頁去提
出其他意見內容。教協會長馮偉華昨日辯稱，他們並非
鼓勵學生參與「佔中」。有市民則在網上討論區發帖，質
疑反對派煽動學生「佔中」，是利用學生作「替死鬼」。

教材小修小補 主打煽動「佔中」

教協雖更新教材，推出「香港政治制度─以『佔領
中環』為議題公民及通識科教材套2.0」，補充了少許不

同意「佔中」的觀點，但戴耀廷鼓吹「佔中」的內容仍
是「主打」。

馮偉華昨日稱，在推出教材的過程中，最初社會討論
較集中介紹「佔中」時，「無咁多唔同觀點角度」，故該
會後期的「2.0版本」已增加了更多資料及新觀點。

他聲言，在考慮了部分意見後，認為同學應更全面去
分析「佔中」，遂在新教材中提供了正反兩面的意見，及
增加了政制發展的來龍去脈，「隨 新資料會不斷更
新，將不同角度放進去」。

被問到教材會否鼓勵年青人「佔中」，馮偉華聲稱，
「不鼓勵年輕人，尤其學生參與」，認為未成年的年青人
未必能周詳考慮參與的後果。

學生淪「政治工具」網民促收手
不少市民在網上討論區留言批評「佔中」。「Joeycky」

批評：「繼反國教後，（反對派）又用學生做人盾，政
客就縮在後面喊打，死就死學生。」「ilvhk」則直斥：

「學生易引起同情，『泛民』政棍最愛用學生來做工具，
反正有班人做替死鬼仲可以善用網絡工具去幫手推銷，
何樂而不為？將來佔領中環有一天被『鎮壓』時，有無
想過學生家長的感受？他們的子女有危險。政客收手
啦！」

教協鼓吹學生「佔中」市民質疑「搵替死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
力量」及社民連「佔中」、拉布等所作所
為越來越不得民心，親反對派的會計界
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昨日就在面書撰文，
批評目前支持「佔中」者，都是「離地
中產、買辦政治」，「這種人，最容易被
坦誠的真相告知和殘酷的事實分析所激
怒而變本加厲，用歪理去說服自己（self-
assertion by false argument），加把勁去做
傻事」，更批評拉布議員為了打造自己的

「光環」，無視「好多人、幾個世代會被
你拖累」。

無視累死人 只為「戴光環」

梁繼昌昨日在其面書撰文，批評支持
「佔中」及拉布者，都是「離地中產、買
辦政治」，更點名參與拉布的「人力」議
員黃毓民、陳偉業，及社民連主席「長
毛」梁國雄，指他們明知拉布最終會失

敗，「一旦失敗，好多人、幾個世代會
被你拖累」，但「兩黨偏要走失敗之路，
並以此自我榮耀」，是以「失敗主義交換
自我道德榮耀（defeatism in exchange for
self-glorification）」，為自己打造「光環」，
實為「香港失敗民運模式」。

他又批評在網上支持拉布最力的評論
人，「一個是旅居北歐的鍾祖康，另一
個是旅美學者孔誥烽」，這些人都是「有
很好的生存基礎、社會名譽（小資或高
級中產；離地的那種）和安全保證（有
外國居留權），卻缺乏實踐的道德和真實
的利益，他們有blind faith（堅執的信
仰），有消耗blind faith的本錢，卻無實踐
blind faith的能力。這種人，最容易被坦
誠的真相告知和殘酷的事實分析所激怒
而變本加厲，用歪理去說服自己（self-
assertion by false argument），加把勁去做
傻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早前申請的、在今年
度預算案通過前用以維持當局
日常服務的臨時撥款開支將於
本月底用畢，但受「人民力量」
及社民連拉布影響，令預算案
撥款通過無期。有電子傳媒昨
日引述消息指，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已要求各個部門在下周五
前，將6月的流動現金估算，以
研究在必要時要求部分公營機
構，如醫管局等動用本身的儲
備，以應付營運開支。倘立法
會拉布到本月15日仍未能表決，
曾俊華會再召集各政策局，詳
細訂出應對方法。

譚耀宗：剪布更實際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坦
言，要避免政府癱瘓、市民受
害的危機，最實際的方法就是
終止拉布：「就算目前的儲備
可以捱到年底，但政府一直沒
有錢使，有關的撥款申請未知
何年何月才能通過，大眾又是
否接受呢？（立法會）是否應
該在一個指定時間內結束拉
布，進入投票呢？」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坦言，
由於撥款涉及很多不同的政府
部門，拉布議員可以逐一批
評，主席也很難「話剪就剪」，
禁止同議員發言，故現在正是

「考驗立法會主席智慧的時候」，
認為主席要「食得鹹魚抵得
渴」，不應只「掛住」自己政治
前途而不剪布。

■梁繼昌批支持「佔中」及拉布者，都是「離地中產、買辦政治」。圖為2011年七一遊

行後，大批示威者癱瘓中環的情況。 資料圖片


